







杭财农〔2025〕37号

关于下达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

旗水利局：
依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7号）文件要求，现下达你单位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80万元，用于支持农村牧区安全饮水任务，请将收入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313农林水”，支出科目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”。
你单位要严格按照市财政局专项资金指标文件要求，规范使用资金，并做好绩效评价。请在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资金具体安排使用情况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相关手续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    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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